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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第 35 屆第 21 次董事會議事錄 

壹、開會時間：民國 112 年 12 月 22 日下午 2 時 

貳、報告事項：  

一、第 35 屆第 20 次董事會議事錄及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。 

二、112 年 11 月份重要財務業務報告。 

三、112 年 11 月檢核業務報告。 

四、土地開發處「營建產業趨勢報告」。 

五、生物科技事業部辦理「業務助理及作業員勞務採購」巨額採購案，請備

查。 

六、油品事業部辦理「台糖加油站勞務工作採購(中區)」及「台糖加油站勞

務工作採購(南區)」公開招標決標案共 2 件，請備查。 

叁、討論事項：  

一、案  由：審計委員會審查提交擬修正「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內部控制

制度」第 18 條第 2 項及第 20 條之規定一案，請核議。 

決  議：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，依審計委員會審查決議

及陳立人董事意見修正後通過。 

二、案  由：審計委員會及土地資源委員會聯席會審查提交土地開發處 112

年 12 月份擬辦理重大之資產交易土地合建案 1 宗，請核議。  

說  明：如附表 1。 

決  議：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，依審計委員會及土地資

源委員會聯席會審查決議照案通過。 

三、案  由：土地資源委員會及經營投資委員會聯席會審查提交擬辦理本公

司「公開標租虎尾及斗六二座畜殖場建物屋頂設置太陽光電發

電設備及儲能設備」招商案，請核議。 

說  明： 

(一)考量虎尾及斗六 2 座畜殖場鄰近之台電公司饋線設施容量(台電

目前保留虎尾場饋線容量 2.3MW，斗六場目前無饋線容量，日

後台電將以加強電網方式改善)，以及畜殖場沼氣發電設施連續

運轉之需求，爰擬採太陽光電搭配儲能設備之方式，以達電力供

應削峰填谷之效。 

(二)太陽光電發電設備達2MW裝置容量以上及設置儲能設備皆需取

得電業執照，爰採公開標租虎尾及斗六畜殖場建物屋頂由具有電

業執照廠商負責出資建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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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 擬定招商條件概述如下： 

1、投標廠商資格： 

(1)實收資本額新臺幣 1 億元以上。 

(2)具有建置太陽能相關履約經驗與實績合計需達 2MW(含)以上。 

(3)不得為陸資來台投資者。 

(4)最近一期未欠繳稅者。 

(5)最近 3 年內無退票紀錄者。 

(6)具有建置儲能相關履約經驗與實績合計需達 1MW(含)以上。 

2、租賃用途及使用限制： 

(1)限供設置「太陽光電發電設備」使用，廠商應有效利用畜殖場

內全數屋頂面積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及輔以設置「儲能設

備」，將日間多餘之電能儲存並依台電公司需求釋出躉售，年

平均日儲能系統標稱能量(MWh)，應符合經濟部能源署所定標

稱有效功率(MW)之 2.61 倍以上。 

(2)光電加儲能總發電量大於台電公司提供之饋線容量時應設置該

超過之儲能系統量、且不得低於 1MW 之儲能系統。 

(3)儲能設施及太陽能光電附屬設施需使用畜殖場內土地時，應先

取得本公司書面同意。 

(4)相關設備申設作業，均不得影響畜殖場工作，且需符合電業法、

消防、職業安全衛生及環保法規。 

(5)契約期間：20 年(經雙方同意得續約，續約期間及條件另議)。 

3、租金計算方式： 

(1)每期租金(以台電公司每期電費單據期間計算)：【太陽光電每

期實際發電量(度)＊躉購價格(元)+儲能系統每期實際發電量

(度)＊躉購價格(元)】＊廠商應計付本公司租金之百分比(%)。 

(2)如案場年結算之發電量低於得標廠商所填年保證發電量時，廠

商應補足年保證發電量之租金差額。 

(3)若申設儲能設備因不可歸責於廠商情事無法續行，改為僅設置

太陽光電發電設施，本公司依決標當下所列入「光電+儲能設

備租金之百分比」與「光電設備 20%租金之百分比」，取較高

者做為應計付本公司租金之百分比。 

(4)得標廠商如未來規劃以「綠電」或「餘電躉售」方式轉供給其

他業者，須符合再生能源發展條例規定，且其綠電購售價格須

高於經濟部公告之躉售費率，並經本公司書面同意。 

4、決標方式： 

(1)廠商須填具光電+儲能設備租金之百分比及年保證發電量。 

(2)以廠商所填「光電+儲能設備租金之百分比＊年保證發電量」

最高且不低於底價者得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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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申設期限及罰則： 

(1)由得標廠商負責出資建置及一切政府機關申設作業，雙方完成

契約訂定後本公司得出具建物及土地使用同意書等相關文

件，供作太陽光電及儲能設備申設使用。 

(2)若廠商未於決標後 1 年內取得「縣市政府容許畜殖場設置太陽

光電發電設施」及「能源署儲能系統結合太陽光電發電設備競

標及容量分配」，依下列 2 點規定辦理： 

甲.若因均未取得前述核准而終止契約，除不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

外，廠商應給付懲罰性違約金新臺幣 300 萬元予本公司。 

乙.若僅取得「縣市政府容許畜殖場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施」，且

申設儲能設備因不可歸責於廠商情事無法續行，改為僅設置太

陽光電發電設施，本公司依決標當下所列入「光電+儲能設備

租金之百分比」與「光電設備 20%租金之百分比」，取較高者

做為應計付本公司租金之百分比。 

(3)如於取得縣府容許畜殖場設置太陽能光電發電設施 1 年內無法

完工併網，除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廠商之情事外，每逾期 1

日應處履約保證金 1‰作為懲罰性違約金，本款懲罰性違約金

最高為履約保證金 50％。 

(4)如於取得收受儲能系統容量核配同意函起 15 個月內無法完工

併網，除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廠商之情事外，每逾期 1 日應

處履約保證金 1‰作為懲罰性違約金，本款懲罰性違約金最高

為履約保證金 50％。 

(5)本契約所稱不可抗力情事，係指該情事之發生非可歸責於雙

方，亦非雙方得合理控制或縱加相當注意亦無法防止、避免或

排除，且足以嚴重影響本契約一部或全部之履行者： 

甲.戰爭、封鎖、革命、叛亂、內亂、暴動或動員。 

乙.山崩、地震、海嘯、火山爆發、颱風、豪雨、冰雹、惡劣

天候、水災、土石流、土崩、地層滑動、雷擊或其他天然

災害。 

丙.毒氣、瘟疫、火災或爆炸。 

丁.核子反應、核子幅射或放射性污染。 

戊.水、能源或原料中斷或管制供應。 

己.非因廠商不法行為所致之政府或機關依法令下達停工、徵

用、沒入或拆毀命令者。 

庚.於施工過程中，發現依法應保護之古蹟或遺址，致對工程

之進行或預訂之開始營運日產生影響者。 

辛.因民眾抗爭或無饋線容量可供併網。 

壬.用地具有環境污染情事，以致影響興建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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癸.因政府政策變更、法規變更、政府機關之行政命令、處分、

作為或不作為(包括但不限於公告地價大幅上漲等情形)，致

對廠商開發之執行或財務狀況發生重大不利影響，且足以

影響本契約之履行者。 

決  議：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，依土地資源委員會及經

營投資委員會聯席會審查決議及董事意見修正後通過。 

四、案  由：土地資源委員會審查提交為提升各界認養意願，促進活化利用

本公司老舊建物，擬修正「台糖公司老舊建物提供認養之處理

原則」，請核議。  

說  明：業依 112 年 11 月 3 日土地資源委員會董事審查意見完成旨揭原

則修訂：維持現行版本計收使用費之規範；認養人至認養標的

物所在糖廠之自營據點、本公司旅宿據點享有消費優惠，擴大

至各區處營業據點皆可享優惠，並新增台糖蜜鄰、加油站、蘭

花展售室等據點之優惠。 

決  議：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，依土地資源委員會審查

決議照案通過。 

五、案  由：土地資源委員會審查提交「高雄學府循環住宅」擬調降年租金，

重新辦理公開標租，請核議。  

說  明：如附表 2。 

決  議：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，依土地資源委員會審查

決議照案通過。 

六、案  由：土地資源委員會審查提交土地開發處 112 年 12 月份擬辦理土地

合建案 1 宗，請核議。  

說  明：如附表 3。 

決  議：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，依土地資源委員會審查

決議照案通過。 

七、案  由：土地資源委員會審查提交雲嘉區處經管嘉義縣東石鄉鰲鼓段 822

地號內等 3 筆土地(東石農場 11 區號)，面積計 67,757.00 平方公

尺，擬辦理農地標租種植有機作物，請核議。  

說  明： 

(一)旨揭土地使用分區及用地別為特定專用區農牧用地，用途別為有

機租賃地，現況為種植有機水稻，112 年無課徵地價稅。案地位

於鰲鼓溼地平地森林園區範圍內，承租人目前種植有機水稻使

用，租期自 109 年 8 月 12 日至 119 年 8 月 11 日止，並取得有機

驗證。現承租人因故申請提前於 113 年 1 月 16 日終止契約，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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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已有潛在承租人申請農地租賃種植有機作物標租案。 

(二)考量案地區塊完整且位處鰲鼓溼地平地森林園區範圍內，適合辦

理長期之農地租賃以活化土地，種植有機作物亦不影響本公司執

行造林撫育作業，爰提請辦理長期農地租賃標租種植有機作物，

以利活化土地增加本公司營收。 

(三)提請核議事項： 

1、租賃用途：供作種植有機作物使用，但不得種植農業部聯繫會

報限制出租種植之作物，否則視同違約；以及不得種植基因改

造之作物及有使用非有機資材從事耕作之行為。承租人應符合

有機農業促進法及承租公有土地或國營事業土地作有機農業

使用優惠辦法之規定辦理有機農產品驗證。 

2、租期：承租人應於簽約之日起 2 年內，依有機農業促進法及相

關子法規定從事有機農作，並取得契約全部土地之有機農產品

驗證證書，如未完成者，契約於 2 年期間屆滿日終止；如符合

上述規定者，契約得自取得有機農產品驗證證書之日起延長

10 年。 

3、租金：承租人依「有機農業促進法」及「承租公有土地或國營

事業土地作有機農業使用優惠辦法」規定，向本公司申請租金

優惠，自申請日之次月起，按契約所訂租金金額之 60%計收租

金。租賃期間之租金每屆滿 3 年，應加計依政府公布之消費者

物價指數年增率換算之金額計收。 

決  議：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，依土地資源委員會審查

決議照案通過。 

八、案  由：土地資源委員會審查提交資產營運處 112 年 12 月份擬土地招標

設定地上權案件 3 宗、出租政府機關 1 宗，共 4 宗，請核議。  

說  明：如附表 4。 

決  議：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，各宗依土地資源委員會

審查決議照案通過。 

九、案  由：土地資源委員會審查提交資產營運處 112 年 12 月份擬出售土地

案件 16 宗，請核議。  

說  明：如附表 5。 

決  議：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，各宗依土地資源委員會

審查決議照案通過。 

肆、臨時動議： 

案由：請再安排董事視察花東地區業務。(陳董事建廷提案) 

說明：去(111)年曾安排董事至花東地區視察，惟迄今業務似無進展，請再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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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排視察以瞭解進度緩慢之原因。 

決議：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，請董事會秘書室安排董事花東

視察行程。 

 

 

附表 1 

宗號 單位別 土地標示 
面積 
(㎡) 

使用分區 辦理方式 

1 台南區處 
臺南市安南區和館段
20 地號土地 

7,350.07 
住二之一住宅區
(建蔽率 50%、容積
率 150%)  

合建 

附表 2 

宗號 單位別 土地標示 
面積 
(㎡) 

使用分區 辦理方式 

高雄市小港區高松段
一小段 1232 地號 

2,818 

1 高雄區處 

總樓地板面積 10,340.88 

住宅區  (建蔽率
50%、容積率 240%) 

固定資產出租 

附表 3 

宗號 單位別 土地標示 
面積 
(㎡) 

使用分區 辦理方式 

1 雲嘉區處 
嘉義縣朴子市嘉朴
段 241 地號土地 

3,269.17 
第一種住宅區(建蔽
率 50%、容積率
200%) 

合建 

附表 4 

宗號 單位別 土地標示 
面積 
(㎡) 

使用分區 辦理方式 

1 雲嘉區處 
嘉義縣太保市太頂珠
段 4 地號 

13,812.45 住宅區 招標設定地上權 

2 高雄區處 
高雄市大寮區會社段
243 地號 

590.00 商業區 招標設定地上權 

3 高雄區處 
高雄市大寮區會社段
204 地號等 2 筆 

2,088.00 第二種住宅區  招標設定地上權 

4 台南區處 
臺南市玉井區望明段
5 地號等 4 筆 

10,232.96 
一般農業區特定目
的事業用地 

出租政府機關 

附表 5 

宗號 單位別 土地標示 
面積 
(㎡) 

使用分區 出售方式 

1 台南區處 
臺南市柳營區綠隧段

1151-1 地號等 15 筆 
13,153.97 

一般農業區特定目
的事業用地、農牧用
地及水利用地 

讓售，符合本公司
土地出售及被徵收
作業要點 7.2.2.1買
受人為政府機關之
規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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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高雄區處 
高雄市橋頭區中崎段

1039-4 地號 
64.00 高速公路用地 

讓售，符合本公司
土地出售及被徵收
作業要點 7.2.2.1買
受人為政府機關之
規定。 

3 中彰區處 
臺中市后里區四月段

898 地號 
542.29 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 標售 

4 中彰區處 
南投縣埔里鎮小埔社
段 191-1015 地號等 3
筆(分 3 案) 

886.00 
山坡地保育區特定
目的事業用地 

標售 

5 中彰區處 
彰化縣鹿港鎮永安段

2074 地號 
747.00 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 標售 

6 中彰區處 
彰化縣埔心鄉瓦窯中

段 1388 地號 
157.60 

住宅區(建蔽率
60%、容積率 180%) 

標售 

7 台南區處 
臺南市仁德區上崙段

228 地號 
140.20 一般農業區農牧用地 標售 

8 高雄區處 
高雄市路竹區樹人段

779-2 地號 
3,500.00 一般農業區農牧用地 標售 

9 高雄區處 
高雄市阿蓮區九鬮段

1163 地號 
915.00 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 標售 

10 高雄區處 
高雄市杉林區上平段

594-1 地號 
401.89 

鄉村區乙種建築用
地(建蔽率 60%、容
積率 240%) 

標售 

11 高雄區處 
高雄市大寮區赤崁段

264-24 地號等 2 筆 
474.00 農業區 標售 

12 屏東區處 
屏東縣崁頂鄉頂和段

437 地號 
558.42 特定農業區水利用地 標售 

13 屏東區處 
屏東縣新園鄉興龍段

1171-6 地號等 2 筆 
83.49 

商業區(建蔽率
70%、容積率
320%)、道路用地 

標售 

14 高雄區處 
高雄市大寮區大寮段

2225-18 地號 
120.00 

住宅區(建蔽率
60%、容積率 200%) 

讓售，符合本公司
土地出售及被徵收
作業要點 7.2.2.6畸
零地經地方主管建
築機關認定，有與
鄰地合併建築使用
必要者，得讓售與
鄰地所有權人之規
定。 

15 高雄區處 
高雄市小港區山明段

637-2 地號等 2 筆 
86.00 

第四種住宅區(建蔽
率 50%、容積率
300%) 

讓售，符合本公司
土地出售及被徵收
作業要點 7.2.2.6畸
零地經地方主管建
築機關認定，有與
鄰地合併建築使用
必要者，得讓售與
鄰地所有權人之規
定。 

16 高雄區處 
高雄市小港區山明段

389 地號 
61.00 

第三種住宅區(建蔽
率 50%、容積率
240%) 

讓售，符合本公司
土地出售及被徵收
作業要點 7.2.2.6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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零地經地方主管建
築機關認定，有與
鄰地合併建築使用
必要者，得讓售與
鄰地所有權人之規
定。 

 
 


